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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抽象行政行为概述 [考试大纲要求] 抽象行政行为概念

、国务院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制定权限、程序及监督程序

。 [内容指导]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由有权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

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并颁布有关行政管理事项的、普

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其表现形式包括行政法规和规

章，行政机关制订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活动不属于

行政立法范畴，但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抽象

行政行为可以占行政立法替换使用。就司法考试而言，抽象

行政行为部分首先需要我们把握的是规范性文件名称不同，

制定机关亦不同，其地位与效力也有区别。在名称与制定机

关方面，国务院制定的称为行政法规；各部委制定的称为部

门规章；某些地方政府制定的称为地方政府规章或地方性规

章；再有就是其他规范性文件。关注这种区别是因为他们分

别具有不同的地位和效力。行政法规在行政诉讼中作为审理

依据，对法院具有绝对约束力，而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则处于

参照地位，法院对此有着灵活的选择适用权，至于其他规范

性文件，连规章的参照地位都不具有。以此为基础，各种规

范性文件的权能也有所不同，所以，进一步需要把握的是各

种规范性文件的立法权限及相关问题。（一）职权行政立法

和授权行政立法根据行政机关行政立法权的来源不同，可以

将行政立法划分为职权行政立法与授权行政立法。职权行政

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组织法赋予的立法权，并在宪



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国务院

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地方人民政

府制定规章，都属于职权行政立法的范畴。授权行政立法是

指依据宪法和组织法以外的其他法律的授权而进行的行政立

法活动。授权立法受到授权法律的严格制约，必须遵循授权

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范围、内容和原则。（二）执行性

立法与创设性立法执行性立法即行政机关专门为执行法律而

进行的立法活动，可以表现为职权立法，也可以表现为授权

立法，但它不得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例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是由海关总署根据海关法制定

的。创设性立法是行政立法机关根据法律的特别授权制定规

范性文件的特别活动。由于创设性立法产生新的权利、义务

规范，因此必须有权力机关的特别授权。创设性立法的效力

范围、授权界限、效力等级必须有特别授权法的严格规定。

（三）中央行政立法与地方行政立法中央行政立法是指中央

国家行政机关依据职权或授权所进行的立法活动，包括行政

法规与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行政立法是指地方国家行政机

关依据职权或授权所进行的立法活动，即有权的地方政府所

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 [考点提示] 本节考点是行政立法的定

义及不同类别行政立法间的区别。 第二节 抽象行政行为的权

限划分 [考试大纲要求] 行政法规的制定（行政法规的立法权

限、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授权立法），行政规章的制定（

行政规章的立法权限、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 [内容指导] 

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是指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内容和形

式上的权限范围，即行政法规可以就哪些事项作出规定。确

立行政立法权限时应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的原则。



所谓法律保留，是指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或者只能由法

律来规定（即法律的绝对保留），或者必须在法律明确授权

的情况下（即法律的相对保留），行政机关才有权作出规定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法律保留的事项包括：国家主权的事

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与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

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与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

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